
三星财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附加医疗费用补偿保险条款（三星集团专用版）费率表 

 

一、基准保费 

基准保额：10,000元 

年龄段 基准保费（不含税） 

0-5周岁 2,253.2 元 

6-15周岁 1,172.2 元 

16-20周岁   483.3 元 

21-25周岁   306.5 元 

26-30周岁   321.9 元 

31-35周岁   418.6 元 

36-40周岁 1,111.9 元 

41-45周岁 1,444.2 元 

46-50周岁 2,305.8 元 

51-55周岁 3,282.3 元 

56-60周岁 4,451.1 元 

61周岁及以上 5,244.7 元 

 

二、保费调整系数 

以下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一）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保险金额 调整系数 

RMB 10,000 1.0000 

RMB 20,000 1.2520 

RMB 30,000 1.5424 

RMB 40,000 1.8389 

RMB 50,000 2.0634 

RMB 60,000 2.3536 



RMB 70,000 2.6250 

RMB 80,000 2.8964 

RMB 90,000 3.1678 

RMB 100,000 3.4392 

RMB 150,000 4.7962 

RMB 200,000 6.1532 

RMB 250,000 7.5102 

 

（二）免赔额调整系数 

     1、适用于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每次门（急）诊免赔额 调整系数 

RMB 0 1.00 

RMB 300 0.90 

RMB 500 0.85 

RMB 800 0.80 

RMB 1,000 0.75 

RMB 2,000 0.70 

 

     2、适用于住院医疗保险金 

每次住院免赔额 调整系数 

RMB 0 1.00 

RMB 500 0.98 

RMB 800 0.95 

RMB 1,000 0.90 

RMB 2,000 0.85 

RMB 3,000 0.80 

RMB 4,000 0.75 

RMB 5,000 0.70 

 

（三）床位费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床位费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100% 1.00 

90% 0.95 



80% 0.90 

70% 0.85 

60% 0.80 

50% 0.75 

 

（四）每次就诊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每次就诊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100% 1.00 

90% 0.90 

80% 0.85 

70% 0.80 

60% 0.75 

50% 0.70 

 

（五）被保险人投保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情况的调整系数 

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投保情况 
调整系数 

有社保 0.98 

无社保 1.00 

       

（六）续保调整系数 

新规/续保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 

新规 1.00 

续保 0.95 

注： 

1、续保合同的保险费率仅适用于保险期限为一年的合同，对续保之前的合同为未

满一年的合同不适用。 

2、前一个合同的保险终止日与续保合同的保险开始日之间若出现一时的中断，则

仍视为续保合同，但其期限不得超过 10天。 

3、仅适用于保险合同的第一年续保。 

 

（七）核保风险调整系数 

1、销售渠道调整系数 

渠道类型 调整系数 

自营渠道 [0.70-1.00] 

第三方渠道 (1.00-1.30] 



 

2、经验/预期赔付率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小于 50% [0.70-1.00] 

50%-65%（含 65%） (1.00-1.50] 

65%-75%（含 75%） (1.50-2.00] 

75%以上 (2.00-3.50] 

       

      3、被保险人人数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人数 调整系数 

20及以下 [1.00-1.50] 

20-50（含）  [0.95-1.00） 

50-100（含） [0.9-0.95） 

100-500（含） [0.85-0.9） 

500-1000（含） [0.8-0.85） 

1000-5000（含） [0.75-0.8） 

5000以上 [0.65-0.75) 

 

4、投保企业健康管理情况调整系数 

企业健康管理情况 调整系数 

低风险 [0.70-1.00] 

中等风险 (1.00-1.50] 

高风险 (1.50-2.00] 

注： 

低风险：被保险人所在企业工作环境较好，工作时间及工作强度属于正常状态，

企业严格管控员工入职体检结果、定期安排员工体检、定期进行职业健

康教育。 

中等风险：被保险人所在企业工作环境一般，超长时间工作及高强度工作的员工

占比达 5%-10%，企业管控员工入职体检的力度一般，非全部员工享受定

期体检，不定期进行职工健康教育。 

高风险：被保险人所在企业工作环境较差，超长时间工作及高强度工作的员工占

比超过 10%，企业对于员工入职体检的要求与管控松散，员工无定期体

检，不安排职工健康教育。 

 

5、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调整系数 

良好 [0.70-1.00] 



一般 (1.00-1.50] 

较差 (1.50-2.00] 

注： 

根据承保前投保人提供的《健康风险告知》的结果，参考被保险团体中已知的

带病体及体弱者人数占整个团体健康者人数的情况选择系数。 

 

6、被保险人就诊地区调整系数 

就诊地区 调整系数 

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 [0.95-1.00] 

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韩国 (1.00-1.30] 

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韩国+其他亚洲国家及

地区的急诊就医 

(1.30-2.00] 

 

7、被保险人日常生活地区环境卫生情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日常生活地区的环境卫生情况 调整系数 

区域内空气质量、环境卫生状况良好，周边有健全公共健

身设施及场地，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及医疗水平较高 
[0.70-1.00] 

区域内空气质量、环境卫生状况一般，周边有少许公共健

身设施及场地，医疗  卫生服务质量及医疗水平中等 
(1.00-1.20] 

区域内空气质量、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周边无公共健身设

施及场地，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及医疗水平较低 
(1.20-1.50] 

 

（八）短期调整系数 

保险期限小于一年的，按照下列短期调整系数表收取保险费。 

保险期间 

（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调整系数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 

 

三、保费计算公式 

不含税保险费 = 基准保费 × 保费调整系数 

注：各风险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含税保险费 = 不含税保险费 × （1+当前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